编号:FZ26011021090

事发时间：2026-01-10 11:55:15

要求反馈时间：2026-01-26 08:59:30
实际反馈时间:2026-01-23 16:51:09
关键词：油烟

诉求内容：城门镇福峡路11号新仓山洋楼13号楼一层炸鸡店，安装油烟机只是为了应付部门检查，实际却阳奉阴违，平时都是直接敞开大门排放油烟，丝毫没有顾忌附近居民生活，希望部门能够采取突击检查的形式进行走访，强制进行惩处，以儆效尤，继续投诉，望处理。

反馈内容：诉求人您好，您的诉求已收悉。您反映的仓山区福峡路新仓山洋楼13号楼店面蜜多多炸鸡（福州市仓山区哆咪蜜炸鸡店）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福峡路11号鸿运馨境A区13#楼1层04店面，已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(时间:2023年2月28日)。经我局监测站监督性监测,该店油烟排放折算浓度为0.01mg/m³,符合国家排放标准（标准值为2mg/m³)。我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店经营者应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维护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。
